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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辩论 

  2002年 8月 6日 

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谨请你把附文“关于可持续发展国际法的新德里原则宣言”（2002 年 4 月 2

日至 6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国际法协会第七十届会议通过）作为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的会议文件和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项目 89“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的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临时代办 

         大使 

         伊夫泰哈·艾哈迈德·乔杜里（签名） 

         阿尔扬·汉布格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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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8月 6日 

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附件 
 

国际法协会关于可持续发展国际法的新德里原则宣言 

 国际法协会第七十届会议于 2002年 4月 2日至 6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注意到可持续发展现已被广泛接受为全球性的目标，而这个概念已在各种国

际和国家的法律文书包括国际和国家两级的条约法和判例中充分得到确认， 

 强调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共同关切的问题，因此应当将其

纳入所有有关的政策领域，以实现环保、发展和尊重人权的的目标，把重点放在

性别层面对所有这些领域的关键重要性，并确认到需要确保得到切实有效的执

行， 

 认为需要对融合社会、经济、金融和环境目标和活动等有个全面的国际法观

点，并应当更加注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受到环境、社会和发展

因素影响的那些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回顾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 年）指出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是“……确保可持续发展在满足现在的需要的同时，不要损害子孙

后代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能力”。 

 关切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关切许多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 

 体认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法，以期发展和环境问题得到

同等的重视，以实现均衡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法－这正是里约宣言原则 27

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1 世纪议程》第 39章以及国际法协会关于可持续发

展各种法律问题的各项决议所要求的， 

 申明应当考虑各国、各政府间组织、民族和个人、工业企业和其他非政府组

织作为多边发展合作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意识到联合国大会1997年为审查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结束以来所

取得进展而举行的第十九届特别会议所表示的关切，即“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总趋

势比 1992年糟”；及大会呼吁“逐渐发展和在适当时编纂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

法”， 

 体认到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将于 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将为探讨国际法在寻求可持续发展方

面可发挥的作用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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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国际法协会的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法原则的逐步发展汉城

宣言。这个宣言是 1986年国际法协会在汉城举行第六十二届会议时通过的，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 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 

 还考虑到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

出现的有关文件以及一系列世界会议的最后文件：1993年，哥本哈根，关于社会

进步和发展问题；1993 年，维也纳，关于人权；1994 年，开罗，关于人口与发

展问题；1994 年，巴巴多斯，小岛屿国家与可持续发展问题；1995 年，北京，

妇女与发展问题；2001 年，布鲁塞尔，最不发达国家问题；2002 年，蒙特雷，

发展筹资问题。 

 认为要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有一个全面性

的、综合的方针政策，力求达到地球的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地利用以及保护自然

和人类生命以及社会及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环境，以及力求实现人类所有人都能得

到象样的生活水准，可以积极地、自由地、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公平地分配所得

的利益，并适当照顾子孙后代的需要和利益。 

 认为实现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和各民族权利的国

际人权法案，对寻求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认为适用和在相关的地方合并和进一步发展关乎所有涉及的行动者的活动

的以下国际法原则，对于有效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 

  1．各国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1 已被确认的原则认为，按照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环保和发展

政策来管理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有责任确保在它们管辖范围内或管制下

的活动不会对其他国家或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重大的损害。 

1.2 各国有责任以合理、可持续、安全的方式管理自然资源，包括领土内或管辖

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为本国各族人民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注意土著人民的权

利，为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包括生态系统作出贡献。各国在

确定自然资源的使用率时必须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要。所有有关的行动者（包括

国家、工业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有责任避免浪费自然资源和推行减

少浪费的政策。 

1.3 保护、保持和养护自然资源特别是正确地管理气候系统、生物多样性和地球

的动植物，是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外空和天体、海床、洋底、海底土等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的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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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平原则和消灭贫穷 
 

2.1 公平原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既指世代平等（子孙后代享受合

理水平的共同遗产的权利）和现世代平等（各国人民在现在这个世代公平地享用

现世代应享的地球的自然资源）。 

2.2 现世代有权利使用和享受地球的资源，但有义务考虑到其活动的长期影响、

维持资源基础及全球环境，以利人类今世后代的利益。“利益”在此的含义是最

广的，它包含了经济、环境、社会和固有的利益等等。 

2.3 必须落实发展权利，以便以可持续的、公平的方式满足今世后代的发展和环

境需要。这包括担负合作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章“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

和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来合作消灭贫穷，以及担负责任合作进行全球性可

持续发展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机会平等。 

2.4 虽然国家为本国人民搞好平等条件及起码确保消灭贫穷是其基本责任，但是

能够这样做的所有国家还有责任－这是《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千年宣言所确认

的－去帮助其他国家达成此一目标。 

  3.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3.1 国家和其他有关的行动者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所有国家有义务提供合作

以实现全球性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国际组织、大公司（包括特别是跨国公司）、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应当在此一全球性的合作关系中进行合作及作出贡献。根

据污染者付清理费原则，大公司也有责任。 

3.2 区别责任虽然主要是根据一国对环境问题的出现做出了多少“贡献”，但是

根据第 3.3段还必须考虑到该国的经济和发展情况。 

3.3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受到环境、社会和发展

因素影响的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应当要认识到。 

3.4 发达国家特别有责任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帮助发展中国

家建立能力－特别是通过提供财政援助和向它们开放无害环境技术。尤其是，发

达国家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在有关可持续发展事务上负起主要责任。 

  4. 对人类健康、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采取预防性方针原则 
 

4.1 预防性的方针对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要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

特别是科学界、商界承诺避免从事严重危害人类健康、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人

类活动－包括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 

4.2 可持续发展要求对待人类健康、环保和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采取预防性方

针，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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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损害责任（某些情况下包括国家责任）； 

 (b) 基于明确标准和明确定义的目标的计划； 

 (c) 实现一项目标的各种可能方法（包括在有些情况下不进行计划的活动）

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考虑； 

 (d) 对于可能造成长期的和不可逆转的损害的活动，建立这样的制度，把适

当举证责任放在进行（或打算进行）活动的人身上。 

4.3 决策过程应当永远支持对待风险管理特别是应包括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4.4 预防性措施应当基于最新的、独立的科学判断，并应透明。它们不应当造成

经济保护主义。应当建立透明的结构，让所有有关各方包括非政府行动者采用协

商过程。应当有司法或行政机关进行适当的审查。 

  5. 公众参与和获得信息及正义的原则 
 

5.1 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和善政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急人民所急的、透明

的、负责的政府所必须的，也是同样地急人民所急的、透明的、负责的民间社会

组织包括工业企业和工会积极参与的条件之一。妇女在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作用应

当得到确认。 

5.2 要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或者需要有效地保护人们保持己见和表示意见以及

寻求、获得和给予思想的人权。它还要求有权查阅政府和工业企业持有的关于可

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及保护环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适当的、可明白的、及时的信

息，但不让申请人承受过大的财政负担，并适当考虑隐私和充分保护商业秘密。 

5.3 在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增强人民的力量，需要在采取了措施来挑战此种措施

及索取赔偿的国家里能够利用有效的司法和行政程序。各国应当确保在造成或可

能造成越境损害的地方，受影响的个人和各族人民都能够与造成损害的国家的个

人和各族人民一样，不受歧视地获得同样的司法和行政程序。 
 

6. 善政原则 
 

6.1 善政原则对于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非常重要。它要

求国家和国际组织： 

 (a) 采纳民主和透明的决策程序和财政责任； 

 (b) 采取切实措施，打击官员贪污和其他贪污； 

 (c) 在诉讼中尊重适当程序，并遵守法治及人权； 

 (d)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守则执行政府采购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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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权得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善政。非国家行动者应受

到内部民主治理，担负切实的责任。 

6.3 善政要求充分尊重 1992 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以及妇女充分采用所

有各级的决策。善政还要求大公司公司负起社会责任及作对社会负责的投资，这

是发展一个致力于公平分配财富给不同的社区和给社区内部的全球性市场的条

件。 

  7. 融合和相互关系的原则，特别是相对于人权、社会、经济及环境目标 
 

7.1 融合原则反映了国际法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今世后代的各种需要相互依存

有关的原则和规则的社会、经济、财政、环境和人权等方面的相互依存。 

7.2 所有各级的管治－全球、区域、国家、国家一级以下和地方－和社会各阶层

都应当执行融合原则－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7.3 各国应当致力于解决争持的经济、财政、社会、环境等考虑之间的明显

冲突——不论是通过现有的体制或通过建立新的适当的体制。 

7.4 在解读和应用中，上述原则是相互关联的，而每一项原则都应当在这项宣言

的其他原则的范围内来理解。绝不能视这项宣言中的任何言论以任何方式损害了

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及其赋予各国人民的权利。 

2002年 4月 6日，新德里 


